第七屆中道盃全國美術繪畫比賽實施辦法
壹、目    的：為促進藝術之交流，提升優良生活品質，藉以陶冶青少年心性，培養健全品德，特舉辦本比賽。

貳、指導單位：宜蘭縣政府
叁、主辦單位：宜蘭縣中道國際中小學

肆、參加對象：歡迎各縣市就讀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學生自由報名參加。
伍、比賽分組：

一、國小高年級組(小五、六)

二、國小中年級組(小三、四)
陸、報    名：現場報名，領紙填表。聯絡人：美術老師陳建興（0928529298）。
柒、比賽地點：宜蘭縣中道國際中小學(宜蘭縣壯圍鄉功勞路12號)

※聯絡人：(03)930-6696＃111，趙之萱 組長。
捌、比賽日期：97年3月30日（星期日）上午7：30~8：30報到，

7：40~10：40比賽。
玖、比賽方式：

  一、以現場創作進行。比賽紙張以四開（54.4×39.2公分）水彩紙（由主辦
單位現場提供），繪畫用具自備，材料不限，表現形式不拘。
二、比賽主題：「校園狂想曲」，以學校生活自由聯想，結合現場景觀，具有創
意的主題情境。

三、評審標準：創意40％、完整度30％、技巧30％。
四、敦聘知名創作美術教育名家於現場收件後，即刻評定名次。

拾、獎勵： 
一、各組各取前三名、優選五~十五名、佳作五~十五名，獎勵如下：

(一)第一名：頒發獎學金新台幣1500元、獎狀乙紙。

第二名：頒發獎學金新台幣1200元，獎狀乙紙。

第三名：頒發獎學金新台幣1000元、獎狀乙紙。

(二)優選【五~十五名】：頒發獎學金新台幣300元、獎狀乙紙。

(三)佳作【五~十五名】：頒發獎狀乙紙。

  二、各組前三名之指導老師頒發獎牌乙面。

拾壹、頒獎：97年4月13日(星期日)上午10時於本校體育館舉行。
拾貳、作品處理：凡參加比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，且著作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。

拾叁、凡至本校參加比賽者贈送精美紀念筆乙枝。
拾肆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一般藝文比賽通則辦理，由主辦單位權宜修訂之。
